
教师个人信息核查纠错操作说明 

1、登录淮北师范大学信息门户，登录后出现如【图 1】提示界面，

请点击“前往确认”，弹出【图 2】教职工信息表格，在该页面核对

个人信息，若信息正确，直接点击【图 2】中【确认无误】，若信息

有误按“信息纠错操作步骤”对数据进行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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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信息纠错操作步骤 

（1）【图 2】表单中的某条数据有误时，点击数据框后的“小铅

笔”图标，进入【图 3】信息纠错界面。 

 
图 3 

（2）【图 3】中，先删除第 1个框中错误信息，并填入正确信息；

然后在第 2 个框“纠错理由”中填入相应理由，上传“佐证文件”。

点击“确认”。 

（3）当有多个数据错误时，重复上面（1）（2）步骤，全部处

理完后点击【图 2】下面的【提交】按钮。 

（4）查看纠错记录，可以进入如下【图 4】窗口，可以在“操

作”—>“更多”—>“纠错记录”中看到自己填的所有纠错记录，查

看“审批状态”可以看到信息员是否审核完成。 

图 4 

 



3、信息新增操作 

（1）若各个数据项中展示的数据不全面，可以点击“新增”维护

数据，示例【图 5】。 

 

图 5 

（2）新增数据要求： 

学历教育：以每一段学习经历为一条数据进行新增，例如本硕博

的情况，则需要维护三条数据； 

工作简历、党政职务：以每一段工作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为一个

节点新增一条数据； 

其他维护的数据项跟进实际情况，进行新增操作。 

4、审核新增数据 

在各维度中若没有数据，老师新增后，审核人需要在“我的审核”

—>“数据审核”中进行审批，系统支持单个审核和批量操作。 

5、审核纠错数据 

针对老师纠错的数据，审核人需要在“我的审核”—>“纠错审核”

中进行审批，系统支持单个审核和批量操作。 

纠错审核操作只针对指定的某些数据维度进行审核，其他数据维

度则不需要审核，老师纠错结束后审核结果即可完成，例如教职工通

讯地址、工作电话无需审核，纠错完成后状态即为已完成。 

 


